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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和泰机电”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１

，

６１６．６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８１７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和泰机电”，股票代码为“

００１２２５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的方式，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

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

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６．８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６１６．６８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

２５％

。 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６１６．６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１％

。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５００

股的余股

３００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负责包销。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０５３

，

７７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７５１

，

４７７

，

０２０．５１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１２

，

７２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

，

２７６

，

８４４．４９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１１２

，

７２９

股，未达深市新股

网上申购单位的余股为

３００

股，两者合计

１１３

，

０２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５

，

２９０

，

８８７．４９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６９９１％

。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４

日

特别提示

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精工” 、“发

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22]272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保荐机

构”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原证券” ，东吴证券和中原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亚通精工” ，

股票代码为“603190”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

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募集资金需

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9.09 元 / 股，发行

数量为3,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800.00 万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0.00 万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3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7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

（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762,71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78,527,292.0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37,28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902,707.9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2,26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993 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按照 《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公告》和《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

了申购款。另有 8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或未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 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 838 股为无效认购， 对应金额为

24,377.42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999,16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7,245,622.5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38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4,377.42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及时或未足额缴纳申购款的情况

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

股数

（股）

应缴纳金额

（元）

实际缴纳金

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

（股）

放弃认购

股数

（股）

1 张庆华 张庆华 120 3,490.80 0.00 0 120

2

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银证券瑞益定期开

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70 13,672.30 0.00 0 470

3 俞建午 俞建午 120 3,490.80 0.00 0 120

4 吴志新 吴志新 120 3,490.80 0.00 0 120

5 冉志军 冉志军 120 3,490.80 3,490.00 119 1

6 范伟宏 范伟宏 120 3,490.80 3,409.80 117 3

7 黄冰溶 黄冰溶 120 3,490.80 3,409.80 117 3

8 李海英 李海英 120 3,490.80 3,490.00 119 1

合计 1,310 38,107.90 13,799.60 472 838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38,126股， 包销金额为 6,927,

085.34元，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79%。

2023 年 2 月 14 日（T+4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

与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

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12-62936311、6293631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57058348

联系人：资本市场总部

发行人：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14

日

烟台亚通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迅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3〕6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龙迅股份” ，扩位简称为“龙迅股份” ，股票代码为“688486”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64.76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1,731.4716万股，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6,925.8862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59.7206万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

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172.1569万股，约占初始发行数量的9.94%，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87.5637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117.8147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71.69%；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441.500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28.31%。

根据《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3,459.72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559,500股）从网下回拨

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61.8647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

开发行数量的61.6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97.4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8.3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91137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2月10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金财

富”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信建投基金-共赢15号龙迅股份员工

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截至2023年2月3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

票）或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2月

14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中国中金财富证

券有限公司

692,588 44,851,998.88 - 44,851,998.88 24个月

2

中信建投基金-

共赢15号龙迅股

份员工参与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028,981 66,636,809.56 333,184.05 66,969,993.61 12个月

合计 1,721,569 111,488,808.44 333,184.05 111,821,992.49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886,688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81,221,914.88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87,812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686,705.12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9,618,647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22,903,579.72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0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3,114,515.04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3年2月13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4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龙迅股份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3,999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

户数量为400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这部分账户对应

的股份数量为720,452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49%，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62%。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总计包销股份的数量为87,812

股，包销金额为5,686,705.12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56%，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51%。

2023年2月1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86

发行人：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4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罚没款催告书

尤立峰：

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23号）决定对尤立峰

处以60万元罚款。 该处罚决定书已送达生效，但你至今未按

规定缴纳罚没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罚没款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 请你自本催告书公告送达之日起10

日内缴清罚没款。 罚没款汇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开 户 银 行 ： 中 信 银 行 北 京 分 行 营 业 部 ， 账 号 ：

7111010189800000162）， 并将汇款凭证传真至证监会处

罚委备案（传真：010-88061632）。 逾期不缴，我会将依照

《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将申

请执行的信息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对本催告书依

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2023年2月14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托管部高级管理人员

变更公告

经公司研究决定，自

2023年1月18日起聘任顾湘

晴为资产托管部总经理。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0日

股票代码：603817� � �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3-005

转债代码：113532� � � �转债简称：海环转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二期绿色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证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第二期绿色超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22海峡环保GN002，债券代码：132280050）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

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二期绿色超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22海峡环保GN002

4.债券代码：132280050

5.发行总额：1.5亿元

6.债券期限：270天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2.63%

8.到期兑付日：2023年2月21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

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

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侯锋锐

联系方式：0591-63506675

2.主承销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媛

联系方式：010-89926507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021-23198682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300432� � � � � � � �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3-008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13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富临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集团” ）函告，富临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四川富临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是 9,500,000 2.56% 0.78% 否 否

2023 年 2

月10日

富临集团

解除质押

时止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生 产 经 营

资金需要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安治富

133,099,

072

10.92%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四川富

临实业

集团有

限公司

371,244,

012

30.45%

111,936,

685

121,436,

685

32.71% 9.96%

9,986,

685

8.22% 0 0.00%

聂正 1,169,745 0.10%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聂丹

10,327,

500

0.85% 0 0 0.00% 0.00% 0 0.00%

7,745,

625

75.00%

合计

515,840,

329

42.31%

111,936,

685

121,436,

685

23.54% 9.96%

9,986,

685

8.22%

7,745,

625

1.96%

注：1、富临集团持有公司371,244,012股股份，其中51,000,000股股份存放于招商证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2、一致行动人聂丹系公司董事，所持限售股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其未质押股份不涉及股份被

冻结情况。

3、公司实际控制人安治富及其一致行动人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聂正、聂丹于2022年9月

16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特定期间不减持承诺的告知函》，承诺自本告知函出具

之日起的6个月内即2022年9月16日至2022年3月15日期间，不减持所持有的富临精工的任一股份。

4、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对上

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若后续出现上述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

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以确保其持股的稳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601136� � � � � � � � � �证券简称：首创证券 公告编号：2023-003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2月2日以书面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3年2月10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其中现场出席的董事2名，以视频方式出席的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苏朝晖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董

事会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公司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

司类型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601136� � � � � � � � � �证券简称：首创证券 公告编号：2023-004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改

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首创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

本、公司类型等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草案）》有关条款进行修

订，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和公司类型变更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2747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273,333,800股新股，并于2022年12月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股份总数由246,000万股增加至

273,333.38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由246,000万元增加至273,333.38万元，公司类型由其他股份有限公

司（非上市）变更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具体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订情况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和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对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

市有关具体事宜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首发上市有关的具体事

宜，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涉及公司首发上市、首发上市后的注册资本总额及股

本结构、上市地、股票登记托管事项等相关条款予以修订并根据审批部门的要求对该修订后的章程进

行文字性修订以及向有关审批、登记机关办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及有关其他事项的登

记备案等手续。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情况及上述授权情

况，公司于2023年2月1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

类型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名称变更为《首创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并对《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订，本次修订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的公司章程

（草案）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2023年第一次修订）

修订依据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73,

333.38万元。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实际

情况补充完善注册资本、 和股份

总数等内容。

第二十二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股，

全部为普通股。

第二十二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73,

333.38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草案）》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此次变更最终以监管部门及工

商登记机构核准或备案内容为准。 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 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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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3年2月9日、2月

10日、2月1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

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3年2月9日、2月10日、2月1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

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2022年度，受新冠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变化、短期经济冲击及半导体行业周期波动等综合因素影

响，下游需求减弱，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平均销售单价和毛利率均大幅下滑，同时期间费用有所提升，

导致公司全年业绩下滑。 综上所述并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2,000万元到2,4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2,355.99万元到12,755.99万元，同

比减少83.74%到86.45%； 预计2022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00

万元到4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2,818.33万元到12,918.33万元，同比减少96.97%到97.7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年年

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3-006）。

（二）重大事项情况

1、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XIANGDONG� LU先生和吕轶南先生函证核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也未正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

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

2、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

公司关注到，近期ChatGPT、AI、算力等概念引起市场广泛热议，公司的CiNOR存算一体AI推理

芯片研发项目是募投项目之一，目前尚处于研发阶段，还未实现量产销售。 CiNOR存算一体AI推理芯

片拟用于小算力、低功耗应用场景，主要专注在边缘和终端设备上，与ChatGPT等云端应用差异较大。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

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

资判断。 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

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

参考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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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2年6月28日通过决议，同意公司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时起至2022年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一次或分次滚动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资券（即在前述授权期限内的任一时点，公司发行的处于

有效存续期内的超短期融资券本金余额不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期债券” ）的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额为25亿元人民币，期

限为33天，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1.90%。

本期债券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调整债务结构、偿还银行借款及即将到期的债券。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公告，网址分别为www.chinamoney.com.cn和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4日


